
 

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依

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，基于实事求

是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，进行了认真核查，仔细分析和

研究，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与控股子公司股东签署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与葛阳签署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葛阳关于广东兆阳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业绩补偿协议》，是董事会考虑到实

际情况作出的决策，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、有效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业绩补偿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健康、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

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本次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事

项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投资合伙企业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与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广东省农业供给侧

结构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共同发起设立广东省恒香南药产业投资基
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合伙企业，按照出资额比例确

定在合伙企业的股权比例。本次投资有利于借助专业团队拓展公司投资渠道，不

会对公司运营资金产生影响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

利益的情况，我们同意本次投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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